
乐府发〔2017〕5号

乐至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乐至县人民群众举报刑事犯罪

线索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单位）：

现将《乐至县人民群众举报刑事犯罪线索奖励办法》印发

你

们，请遵照执行。

乐至县人民政府

2017 年 3月 28日



乐至县人民群众举报刑事犯罪线索奖励办

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鼓励人民群众积极与各类刑事犯罪行

为作斗争，向公安机关举报刑事犯罪线索，特制定本奖励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刑事犯罪线索是指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刑事犯罪行为线索和

在逃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第三条 适用范围

（一）举报暴力恐怖案（事）件、境内外非法组织和法

轮功等邪教组织实施破坏、危害公共安全的；

（二）举报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爆炸、放

火、投毒、绑架、持枪抢劫、强奸、劫持的；

（三）举报涉黑、涉恶的；

（四）举报抢劫、抢夺、扒窃、盗窃、诈骗的；



（五）举报非法制造、持有、私藏或买卖枪支弹药的；

（六）举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以及非法持有

毒品或制造、加工毒品的；

（七）举报交通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的；

（八）举报药品、医疗器械、农资、假币、假发票及制

假售假、传销等刑事犯罪的；

（九）举报其他刑事犯罪的。

第四条 对人民群众举报刑事犯罪线索，实行物质与精

神奖励相结合，按照“大案大奖，小案小奖”的原则进行奖励，

多人提供和举报同一案件或同一事件线索的，按照举报时间

先后或线索价值，确定奖励金额，时间相近、价值相同的，

在规定额度内酌情分摊。

第五条 奖励标准

（一）举报暴力恐怖案（事）件、境内外非法组织和法

轮功等邪教组织实施破坏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在破案或处

置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按其作用大小奖励 5000—50000元；

（二）举报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爆炸、放

火、投毒、绑架、持枪抢劫、强奸、劫持案件或扭送上述犯



罪嫌疑人员，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的，根据案情，奖励

3000—30000元；

（三）举报涉黑、涉恶案件或扭送上述犯罪嫌疑人员，

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的，根据案情，奖励 2000—30000元；

（四）举报抢劫、抢夺、扒窃、盗窃、诈骗案件或扭送

上述犯罪嫌疑人员，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的，根据案情，

奖励 500—20000元；

（五）举报非法制造、持有、私藏或买卖枪支弹药案件

或扭送上述犯罪嫌疑人员，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的，根据

案情，奖励 500—30000元；

（六）举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以及非法持有

毒品案件或举报制造、加工毒品厂（窝点）的，根据案情，

奖励 1000—50000元；

（七）举报交通肇事致人死亡逃逸或扭送犯罪嫌疑人，

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的，根据案情，奖励 1000—10000元；

（八）举报药品、医疗器械、农资、假币、假发票及制

假售假、传销犯罪嫌疑人，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的，根据

案情，奖励 2000—30000元；



（九）举报其他案件或扭送其他犯罪嫌疑人员，协助公

安机关破获案件的，根据案情，奖励 500—10000元；

（十）公安机关悬赏案件的奖励金额，按照悬赏金额进

行奖励。

第六条 人民群众可直接到公安机关实名举报，也可通

过公安机关 110举报热线（028—23325110）、信函（乐至

县公安局）、传真（028—23322145）等其它有效方式向公

安机关举报。

第七条 奖金领取方式

（一）直接领取。受奖人可本人也可委托他人到公安机

关领取奖金；

（二）银行转帐。受奖人可在全县任选一家金融机构设

立帐户，公安机关将奖金存入其指定帐户；

（三）汇款。公安机关根据受奖人指定的地址，将奖金

汇出。

第八条 共同犯罪的嫌疑人向公安机关供述同案犯违法

犯罪事实，在押犯罪嫌疑人揭发他人违法犯罪事实或者提供

违法犯罪线索的，不适用本办法。向县人民检察院举报并由

其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奖励，不适用本办法。



第九条 县政府设立奖励评审委员会，由县综治办、县

公安局、县财政局等部门组成，负责对全县接受人民群众举

报的刑事犯罪线索进行评审和奖励金额的核定。

第十条 办案部门应在举报案件查证属实或破案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县公安局提出奖励建议方案，并附举报人的基

本情况，县公安局收集后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每月

10日前，对上月收到的奖励材料进行集中评审，并作出是否

奖励、奖励金额和确定意见，报县综治委审核，县综治委在

10个工作日内予以审定。县公安局在 7个工作日内将县综治

委的奖励决定通知举报人并向其发放奖励资金。

第十一条 人民群众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符合见义勇为条

件的，同时按《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进行奖励。

第十二条 未经举报人同意，有关部门在查证、宣传、

奖励过程中不得暴露举报人情况，对因泄密造成不良后果

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三条 人民群众举报刑事犯罪线索的奖励经费纳入

县财政预算安排，奖励经费的申请、使用管理，应接受监察、

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出现问题，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

的责任。



第十四条 主管部门弄虚作假、虚列奖励的依纪依法从

严追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奖励办法由县公安局、县综治办、县财政

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奖励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